附件3

区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其职责

在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统一组织下，各成员单位应履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职责，建立应急联动工作机制，明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保证信息通畅，并做好与其他应急机构衔接配合。

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新闻报道工作意见，组织指导新闻报道工作，及时协调有关方面开展对外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等工作。

区委网信办：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和调控管控网络舆论工作。负责依法依规查处利用安全生产问题恶意炒作和新闻敲诈等违纪违法行为。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指导协调电力应急保障；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开展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及电力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指导协调本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区级救灾物资的采购和储备管理工作，落实有关动用计划和指令。

区教育局：协助做好各类学校（含幼儿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和校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区商工局：指导和督促商贸流通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化安全防范措施，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商贸服务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负责组织协调餐饮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市公安局高昌区分局：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事故、民爆企业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组织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安全警戒、交通管制，维护治安秩序，监控事故有关责任人；参与事故后期处置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及相关善后事宜。

区财政局：按照规定落实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投入，保障有关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经费，为应对生产安全事故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与生产安全事故有关的工伤认定，落实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的相关待遇。

市自然资源局高昌区分局：负责组织协调提供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所需测绘地理信息资料，根据需要参与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高昌区分局：负责指导事发地做好事故现场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环境污染调查工作，对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协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城镇燃气、供水、供热等城市市政公用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协调提供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建设领域的施工机械等救援设备。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公路、交通建设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应急救援所需的公路交通运输保障。

区水利局：负责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水资源调配。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协调农机、农村沼气工程施工和沼气使用、畜禽屠宰行业、兽药生产企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负责指导协调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徒步、攀岩、游泳、汽车、沙漠露营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关重要体育赛事和活动的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全区应急广播管理和受灾区域广播电视系统设施的恢复。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协调指导生产安全事故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对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组织实施紧急医学救援。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区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协调煤矿、煤田灭火工程、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材、纺织、铸造等工贸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统筹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和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协调调度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救援物资参与抢险救援。参与并配合人民政府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参与组织协调区属直接监管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督促检查区属直接监管企业做好各项应急管理工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指导、协调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提供事故现场施救所需的技术支持和保障；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参与一般特种设备事故调查。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应对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灾情控制、人员搜救、险情排除等应急救援工作。

区总工会：参加生产安全事故中职工伤亡的调查、监督、维权、处理，配合做好善后工作。

区气象局：负责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及时为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气象信息服务；配合开展因气象灾害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应急救援评估等。并提供气象分析等技术支持。

国网吐鲁番供电公司高昌区供电分公司：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电力保障；负责组织协调电网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吐鲁番机场：负责组织协调机场责任区内民用航空飞行器飞行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协调应急救援所需的航空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吐鲁番各铁路车站：负责组织协调铁路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应急救援所需的铁路交通运输保障。

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应急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通过全媒体平台快速发布预警信息、安全提示和应急救援进展情况。
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等应急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协调军地资源，协助疏散群众、维护现场秩序，配合专业救援队伍执行高风险任务。


